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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北京建立警察制度始自清末。在此以前 , 清政府长期实行军警一体的制

度 , 在京师设步军统领衙门 (又称提署 ) 和五城御史衙门 (五城察院 ) 两个机

构。前者是以八旗和绿营官兵为核心组成的军事警察队伍 , 负责京师地区的卫

戍、警备和治安 , 并在辖区内设有监狱和看守所。后者分东、西、南、北、中

五城 , 每城设满、汉巡城御史各一名 , 节制五城练勇 , 任务是“绥靖地方”、

“巡稽盗贼”、“取缔秘密结社”。这两者同时负有警察的某些职能 , 是清王朝维

护社会治安、镇压控制人民的专政工具。

光绪二十六年 (1900 年 ) ,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 , 分区占领 , 京师治安状况

极度混乱。由各占领区内绅董出面 , 在清廷留守官员指使下 , 征得占领军同

意 , 组成了临时治安机构———安民公所 , 维持地方治安。所长、事务官统由外

国人担任 , 外国巡捕与雇佣的中国巡捕共同巡逻。这是典型的殖民式的治安管

理机关。名为“安民”, 实是扰民 , 滥用非刑、诈骗钱财、鱼肉百姓等问题层

出不穷。光绪二十七年 ( 1901 年 ) , 随着联军的撤退 , 安民公所也自动垮台。

联军撤兵后 , 清政府参照外国警察机构 , 创办了过渡性治安机构———京城

善后协巡总局。其 《现行章程》 规定该局的职责是 : 维护京城地区社会治安和

公共秩序 , 并有权审理轻微案件。然而 , 协巡总局开办一年左右 , 京城“盗风

未息”,“劫案仍复不少”。光绪二十八年 (1902 年 ) 被裁撤 , 代之以较为正式

的警察机构———工巡局。

光绪二十八年三月 (1902 年 4 月 ) 和光绪三十一年六月 ( 1905 年 7 月 ) ,

京师先后成立了内城工巡局和外城工巡局 (后称内外城工巡总局 ) , 由管理工

巡事务大臣统辖。其职权包括工程和巡捕两项内容 , 但维护治安 , 缉拿盗贼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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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一要务。具体任务包括 : 保护使馆地区和教堂 ; 负责某些案件的审判工

作 ; 管理交通 ; 管理卫生 ; 办理捐项 ; 整顿户口 ; 清查铺户陋规 ; 办理社会救

济 ; 负责修治街道 ; 经营土木等等。工巡总局的创办 , 是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向

正规化迈进的重要一步。

光绪三十二年 (1906 年 ) , 随着清政府巡警部的建立 , 原京师内外城工巡

总局改为内外城巡警总厅 , 直接隶属于巡警部 , 并把土木工程任务分离出去 ,

形成了职责专一的独立组织体系。至此 , 京师警政渐趋正规化。

在设置警察机构的同时 , 清政府仍然保留着传统的京师治安机构步军统领

衙门 , 与内外城巡警总厅分工合作 , 共同维护清政府摇摇欲坠的统治 , 只是其

职权逐渐有所削弱 , 兵力也大大缩减 , 由原来维持治安的首要地位降为辅助性

地位。民国建立后 , 这一机构被袁世凯保留下来 , 并进一步强化 , 直到民国十

三年 ( 1924 年 ) 冯玉祥国民军进驻北京后 , 才将其裁撤。

清末 , 京师警政建设的特点是由军警一体制向近代警察体制过渡时期 , 警

政建设呈现明显的多变性 , 建设水平很低 , 直至清朝覆亡 , 京师警察的建设仍

然没有步入正轨。

辛亥革命后 , 袁世凯把改组与充实京师警察机关视为加强专制统治的首要

环节。民国二年 (1913 年 ) 初 , 袁氏下令把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改组为京师

警察厅 , 从而结束了清末以来两厅分立的局面 , 使警察权力更加集中。

京师警察厅直隶于北洋政府内务部 , 与京师政权机关京兆尹公署无隶属关

系 , 主要负责市内的警察、卫生、消防事项。并逐步组建了各种专业警察队

伍 , 颁布了各警种的职权、任务、纪律、管理等法规 , 初步形成了现代警察体

制 , 其首长称总监。北洋政府存在的 16 年 , 始终以镇压革命党人和革命人民

反抗为首要之责。对所谓“刊贴谣贴煽惑人心者”、“捏造谣言鼓动众听者”、

“结盟拜会散放飘布者”、“设坛习拳谋为不法者”等等 , 都是立即逮捕 , 坚决

镇压的。京师警察厅按照上述旨意 , 大肆搜捕革命党人 , 查封报社 , 镇压学生

运动、工人运动 , 先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 “三一八”惨案。

1927 年春 , 残酷地杀害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

民国十七年 (1928 年 ) 6 月 , 南京国民政府接管北京 , 并随即将北京改名

为北平 , 划为特别市。将原京师警察厅改组为北平特别市公安局。这一时期警

察制度又逐步有所发展 , 设置了专职的司法警察、卫生警察和交通警察 ; 女子

警察也在 30 年代初期办了起来。属于警察职权范围内的刑事侦查、犯罪预防、

户籍调查、外侨管理、出入境管理、市容管理、危险物品管理以及旅店、刻字

印刷等特种行业管理都逐步开展起来。与警察有关的技术、设施、装备等也有

较大的改进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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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 对警察内部的管理体制也逐步有所加强。对警察的任用、待遇、考

绩、奖惩 , 以及服制、教育、勤务方式等都作了规定。警察分为警官和长警两

类。警官属于公务员的范畴 , 参照公务员的管理办法管理。而长警 (警长、警

士 ) 属于雇员的范畴 , 待遇较低 , 录用程序也较简单 , 在晋升制度上 , 长警不

能升为警官。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北平 , 继续强化了警察的镇压职能 , 人民民主自由

权利受到更残暴的践踏。在北平地区 , 国民党的军队、警察、特务和宪兵“四

位一体”, 以维护社会治安为名 , 残酷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 ,

打击和迫害争取自由、民主的进步人士。公开地大规模屠杀与秘密绑架和暗杀

相辅而行。凡是对国民党统治表示不满的人都可能遭到严惩。这种白色恐怖在

民国二十二年 ( 1933 年 ) 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率领中央宪

兵三团来平后达到顶峰。在反动势力围剿下 , 北平共产党组织在 3 年内遭到 8

次严重破坏。北平市原有 1 000 余名共产党员 , 到民国二十四年 ( 1935 年 ) ,

有组织关系的党员只剩下 10 余人。在镇压“一二·九”学生运动中 , 警察也

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日伪时期 , 伪北京特别市公署警察局成为侵略者镇压人民抗日活动的工

具。抗日战争胜利后 , 国民党当局为加强对北平市警察局的控制 , 派大批特务

和嫡系军官把持了警察局要害部门。为配合“戡乱国策”, 要求各级警察机关

把摧毁“奸党组织”作为“当前急务”。国共和谈期间 , 警察局会同社会局先

后将 《解放》 报社、新华社北平分社及其他进步报纸、杂志等 77 家新闻单位

查封 , 并强行拘押编辑人员 , 进行“讯问”。在“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

要和平”的学生运动中 , 警察局派员监视并阻拦学生游行示威 , 逮捕、殴伤多

人。警察局还与北平警备司令部相勾结 , 制造了镇压东北流亡学生的“七五”

惨案。因为镇压有功 , 北平市警察局曾受到蒋介石的重金嘉奖。

二

新中国建立前后 , 北京 (平 ) 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围绕新生政权保卫工作而

展开的斗争是惊心动魄的。1948 年底 , 随着平津战役的节节胜利 , 原为接管

大城市做准备而设在河北建屏县西黄泥村的中央社会部保卫干部和情报干部训

练班 , 于当年 12 月 14 日提前结束 , 组织 114 名学员及中社部机关干部向北平

进军。12 月 17 日途经保定时 , 在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 , 组成了“中国人民解

放军北平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机构。1949 年 1 月 31 日 , 北平和平

解放。2 月 2 日 , 谭政文局长率干部接管了北平市警察局 , 宣布成立公安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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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办事处 , 宣布了各级领导干部名单 ; 宣布了对旧警人员的政策和约法八

章 , 号召他们解除顾虑 , 立功赎罪 , 坚守岗位 , 努力维护社会治安。

由于进城前已经掌握了北平市警察局的内部情况 , 接管工作比较顺利。按

照彻底粉碎旧警察机构的方针 , 首先解散了其中的特务机构组训室、政工科、

机要室 , 以及官僚机构督察处、专员室。对具体业务部门的机构 , 或改造、或

合并 , 暂时维持正常工作。基层分驻所、派出所暂保留。所有武器弹药全部收

缴。对旧警察人员中的特务 , 一律集训审查。其他旧警人员 , 采取先处理上

层 , 后处理中下层的方针 , 逐步清洗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一般旧警人员以教

育改造为主 , 争取他们坚持正常工作。

在粉碎旧警察机构的同时 , 组建了人民公安机关。刚接管时 , 只有来自各

解放区的干部 539 人 , 主要配备在局属各处、室、队和分局 ; 基层分驻所、派

出所还未及配备接管干部。1949 年 6 月 30 日 , 市军管会发布关于改革街道政

权组织及公安派出所的决定 , 取消街政府 , 取消警察分驻所 , 改造加强派出

所 , 把街政府的大部分干部调到派出所 , 担任基层领导工作。“街派合并”的

实施 , 初步完成了对旧警察机构的改造任务 , 使工作面貌焕然一新。

北平是国民党统治华北的中心 , 伪军、政、警、宪、特系统庞杂 , 人数众

多。东北、华北解放后 , 各地又有大批反动的军、政、警、宪、特人员和散兵

游勇逃来北平 , 更增加了政治、社会情况的复杂性。北平和平解放后 , 抢劫、

纵火、投毒、枪杀革命干部、向哨兵打黑枪、散发反动标语传单等案件频繁发

生。为此 , 市公安局按照中央和中共北平市委的部署 , 入城初期以“有计划地

集中力量 , 消灭混乱现象 , 建立革命秩序”为重点 , 同步开展了肃清特务和搞

好社会治安两项工作。

在肃特方面 , 由于入城前已对各特务系统的组织、人员情况进行了调查 ,

开列了应捕人员名单。入城后 , 本着“先上后下 , 先大后小 , 先武后文 , 先行

动后情报”的原则和步骤 ,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 突击搜捕了一批特务骨干分

子 , 查封了特务机关。接着针对多数特务分子思想动摇瓦解的情况 , 敦促愿意

戴罪立功的特务头目出面 , 串联本系统的特务秘密自首 , 缴械投降。对社会上

的零散特务 , 通过颁发布告 , 责令公开登记 , 坦白自新。从而进一步摸清和控

制了绝大多数特务人员情况 , 瓦解了特务组织。对登记情况不实 , 可能隐瞒了

重大历史罪行和组织问题的人 , 以及进行假自首、暗中图谋不轨的人 , 一律收

押起来 , 组成“清河训练大队”, 进行集中管训 , 把问题彻底搞清。与此同时 ,

对反动党团人员也进行了登记。总计共登记特务分子近 5 000 名 , 反动党团人

员近 4 000 名 , 收缴了大批枪支、弹药、电台 , 挖出了大批特务线索。

这一时期 , 还通过侦察破案 , 重点打击了有现行破坏活动的潜伏特务。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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